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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根据 2022 年发布的《深圳市 20 大先进制造业园区空间布

局规划》，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制造强市建设的

工作部署，以高质量产业空间保障先进制造业发展，充分考虑

全市各区产业基础、发展规划、空间承载等情况，在宝安、龙

岗、龙华、坪山、光明、盐田、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等

8 个区选取产业基础比较好、具有空间保障能力的区域打造 20

大先进制造业园区，其中平湖街道山厦社区位于龙岗区西部先

进制造业园区，重点布局产业集群方向为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

集成电路、智能终端。

二、整备目的和必要性

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已列入深圳市 2023 年度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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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本项目的实施是落实深圳市委市政府、龙岗区委区政府

保障产业发展空间的重要环节，实现国土空间提质增效的重要

举措。项目实施整备的目的及必要性具体如下：

1.保障重大产业项目，支撑龙岗区西部先进制造园区建设

本项目范围大部分位于《深圳市 20 大先进制造园区空间

布局规划》划定的龙岗区西部先进制造园区范围内，项目实施

可有效促进产业空间“腾笼换鸟”，支撑龙岗区西部先进制造

园区建设，保障优质产业发展空间落地，加快推动片区产业结

构升级，助力片区经济社会发展。

2.完善城市公共配套及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品质

山厦片区现状工业区与居住区交错，片区内功能分区不明

晰，现状公共配套设施及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未来产业发展需

求，不足以供应片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项目实施后有利于

完善公共配套及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促进片区交通路网

微循环，改善片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品质。

3.统筹解决用地历史遗留问题，腾挪产业空间

本项目约 2.48 万平方米土地存在征（转）地历史遗留问

题，通过实施利益统筹，可一揽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腾挪产

业空间，挖掘片区产业空间资源潜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落实国土空间提质发展要求。

4.统筹谋划，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障社区长远发展

山厦社区工业化时期较早，导致社区内城市环境品质较

差，工业发展受限制，社区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传

统落后的发展模式、发展空间布局制约了社区集体物业升值，

影响村民收入水平。此外，项目实施范围内涉及大片山林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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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用，亟须通过利益统筹腾挪用地，引进重大产业项目，完

善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从而加快社区跨越

式发展，提升社区营商环境、居住环境，维护社会稳定，提高

民生福祉，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障社区长远发展。

三、整备范围

本项目位于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实施范围用地面积约 95.4

公顷，分布于平大路南北两侧，主要包括罗山工业区、杉坑工

业区及罗山片区。

项目实施范围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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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深圳市 2021 年度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计划》

新建工程，2021 年度立项实施范围约 84.7 公顷，2022 年因规

划统筹需要及一揽子解决征（转）地历史遗留问题再次调整立

项实施范围为 81.74 公顷。

根据《龙岗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 2022 年第 12 次会议

纪要》（2022 年 11 月 24 日），鉴于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

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为推动重大产业项目的落地贡献较大，社区

以先整备后统筹方式先行移交重大产业项目选址用地，有效地

保障了重大项目用地落实。为支持社区集体经济发展，落实留

用地选址，会议原则同意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

项目实施范围调整事宜，在《深圳 2022 年度城市更新和土地

整备计划》立项范围 81.74 公顷基础上，将杉坑工业区及金融

基地一期零星未征（转）地块合计 14.78 公顷用地调入项目实

施范围，将虎岭村及零星已征（转）地块合计 1.12 公顷用地

调出项目实施范围，调整后项目实施范围约 95.4 公顷。

根据《深圳市 2023 年度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计划》，本

项目已纳入 2023 年度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实施计划续建工程，

立项实施范围已调整为 95.4 公顷。

四、实施路径

根据 2023 年 3 月 16 日印发的《关于研究罗山科技园项目

建设事宜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18）），原则

同意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项目参照《深圳市土地整

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政策，先行先试开展土地整备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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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权属及利用现状

一、权属调查及确权主体

本次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被搬迁人的身份、权属等确认工作由

平湖街道办事处具体组织实施，并对确权成果进行审核和确认。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区土地

规划监察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区文体旅游局、区城市管理局等相

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相关核查与确认工作，被搬迁人及相

关人员应全力配合。

权属调查和确权工作主要依据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的相关法律

法规，并结合龙岗区与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对补偿对象、补偿项目、

补偿方式及补偿标准进行调查和确认。

二、土地权属情况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龙岗区规划土地监察局等土地核查回函资料，经核查，梳理统计

后，项目范围内土地权属情况汇总如下：

本项目范围内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约 271.3平方米，

合法用地面积共 150,093.26平方米，其中国有已出让用地面积

74,672.38平方米，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用地面积

54,220.88平方米，非农建设用地面积 21,200平方米；历史遗留问题

用地面积约 24,885.14平方米，先整备后统筹提前移交用地约

644,703.86平方米；扣减上述用地面积后，剩余的未完善征（转）地

补偿手续用地面积共 134,057.14平方米，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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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权属分类汇总表

（一）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

根据相关回函及补偿协议，本项目涉及平湖金融基地已完善征

（转）地补偿手续用地约 271.30平方米，地上建筑物在完成征转补

偿手续后加建，该部分由本项目负责用地清退。

（二）合法用地

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国有已出

让用地的土地面积按照不动产权证书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非

农建设用地、征地返还用地的土地面积按照相关批复确定；农村城市

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用地的土地面积按照房地产权证书、处理证

明书或处理决定书确定。

结合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回函、深圳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回函、非农建设用地批复及相关不动产权

用地类型 占地面积（㎡） 占比 备注

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 271.30 0.03%

合法用地

国有已出让用地 74,672.38 7.83%
参照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

法建筑处理用地核算

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
违法建筑处理用地

54,220.88 5.68%

非农建设用地 21,200.00 2.22%

小计 150,093.26 15.73%

纳入未完
善征（转）
地补偿手
续用地核
算的用地

历史遗留问题用地 24,885.14 2.61%
根据市政府会议纪要参照未
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

地核算权益容积

先整备后统筹提前移
交用地

644,703.86 67.58%
根据补偿协议按未完善征
（转）地补偿手续用地核算

权益容积

未完善征（转）地补偿
手续用地

134,057.14 14.05%

小计 803,646.14 84.24%

合计 954,010.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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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复印件，经统计：

1.本项目范围内涉及18宗国有已出让用地，用地面积约74,672.38

平方米，均为工业用地，结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信息，该 18宗土地

均通过两规处理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后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建议

该部分土地参照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用地核算权益容

积。

2.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用地面积约 54,220.88平方

米，包括居住用地 765.98平方米，工业用地 53,454.9平方米；

3.非农建设用地约 21,200平方米，批复用途为工业用地；

4.项目内不涉及旧屋村用地。

（三）历史遗留问题用地

根据 1998年 11月 30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山厦村、

永德丰公司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深规土龙征字[1998]127号），

征地面积 74.9亩，约 4.99公顷。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

管理局回函，该地块涉及的已征转补偿用地图斑面积约 49,963.56平

方米。

在签订《深规土龙征字[1998]127号》征地协议后，该协议范围

内的部分土地分别于 2003、2004年办理了通过两规办理了产权登记

手续，涉及的合法用地面积约 25,078.42 平方米，剩余用地面积约

24,885.14平方米未办理产权登记。

根据 2023 年 7 月 26 日印发的《龙岗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

2023年第 7次会议纪要》，会议议定对深规土龙征字（1998）127 号

“三方征地”范围内未办理“两规”手续的 2.48 公顷用地参照未完

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处理，参与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

益统筹项目整备资金及留用地核算。若后续找到该地块征转地补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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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则作为已征转地处理，并由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四）先整备后统筹提前移交用地

根据补偿协议《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罗山地块（平湖街道山厦社区

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完善征（转）地手续补偿协议书》（深龙平

证补〔2020〕LS0001号、深龙平证补〔2021〕LS0003号、深龙平证

补〔2023〕LS0001号、（深龙平证补〔2022〕LS0001号），本项目

范围内涉及 644,703.86 平方米通过先整备后统筹模式零补偿提前收

储，按照补偿协议约定及相关会议精神，先整备后统筹提前移交用地

参照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核算权益容积及土地整备资金。

（五）剩余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

本项目实施范围共 954,010.7平方米，扣减上述已完善征（转）

地补偿手续用地、合法用地、三方征地（历史遗留问题用地）后，剩

余的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为 134,057.14 平方米。

（六）土地权属核查结论

综合前述，为便于核算权益容积，则最终土地权属分类汇总表

如下：

土地权属分类汇总表

用地类型 占地面积（㎡） 占比 备注

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 271.30 0.03%

合法

用地

农村城市

化历史遗

留违法建

筑处理用

地

居住用地 765.98 0.08%

其中用地面积 74672.38 平

方米国有已出让用地，参照

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

建筑处理用地核算

工业、仓储、公

共管理与服务

设施用地

128,127.28 13.43%

小计 128,893.26 13.51%

非农建设

用地

工业、仓储、公

共管理与服务

设施用地

21,200.0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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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类型 占地面积（㎡） 占比 备注

小计 150,093.26 15.73%

纳入未

完善征

（转）地

补偿手

续用地

核算的

用地

历史遗留问题用地 24,885.14 2.61%

根据市政府会议纪要参照

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

用地核算权益容积

先整备后统筹提前移交用

地
644,703.86 67.58%

根据补偿协议按未完善征

（转）地补偿手续用地核算

权益容积

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

用地
134,057.14 14.05%

小计 803,646.14 84.24%

合计 954,010.70 100.00%

项目土地权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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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建设用地核查

根据《龙岗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 2021第 13次会议纪要》

（2021年 12月 28日），鉴于本项目移交率高，社区贡献大，且社

区按照先整备后统筹方式已先行移交重大产业项目选址用地施工，保

障了重大产业项目用地落实，会议原则同意按利益统筹项目立项时的

法定规划核算项目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根据《平湖街道山厦社区

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深圳半导体科技园利益统筹土地整备项目山

厦片区）测绘报告（土地范围测绘）》，土地整备非规划建设用地为

515,078.14平方米，全部位于罗山片区先整备后统筹提前移交用地范

围内；则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为 438,932.56平方米。扣减已完善征

转补偿手续用地后，纳入权益容积核算的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为 438,661.26平方米，具体分布如下：

序

号
用地类型 用地性质

土地整备规

划建设用地

面积（㎡）

占比% 备注

1
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

续用地
—— 271.3 0.06%

2

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

法建筑处理用地

居住用地 765.98 0.18%
其中用地面积

74672.38 平方米市规

自局龙岗管理局复函

为国有已出让用地，

经查原为两规办证后

补签出让合同

3 工业用地 128,127.28 29.19%

4 非农建设用地 工业用地 21,200.00 4.83%

5

纳入未

完善征

（转）地

补偿手

续用地

核算的

用地

历史遗留问

题用地
—— 24,885.14 5.67%

6

先整备后统

筹提前移交

用地

—— 129,625.72 29.53%

7

未完善征

（转）地补偿

手续用地

—— 134,057.14 30.54%

8 小计 —— 288,568.00 65.74%

9 合计 438,932.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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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位置示意图

四、地上物情况

（一）建筑物

本项目范围内独立占地建筑物共约 587栋，其中永久性建筑物

约 278栋，临时性建筑物约 309栋，涉及现状建筑面积约 381,768.96

平方米，投影面积约 98,232.65平方米。各类用地上建筑物分布情况

如下表：

用地类型

建筑用途及建筑面积（m²）
水平投影面积

（m²）居住、商业服务业
工业、仓储、物流及

其他
小计

已完善征（转）地补偿
手续用地

54.13 0.00 54.13 69.21

合法用地

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
违法建筑处理用地

2436.54 207,222.36 209,658.90 30,820.19

非农建设用地 0 33,968.76 33,968.76 4,612.69

小计 2,436.54 241,191.12 243,627.66 35,432.88

纳入未完
善征（转）
地补偿手
续用地核
算用地

先整备后统筹提前移
交用地

189.61 4,212.93 4,402.54 31,643.94

历史遗留问题用地 0 22,527.10 22,527.10 4,449.55

未完善征（转）地手
续用地

8193.09 102,964.44 111,157.53 26,637.07

小计 8,382.70 129,704.47 138,087.17 62,730.56

合计 10,873.37 370,895.59 381,768.96 98,232.65

注：国有已出让用地上建筑物一并按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用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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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结合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回函及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提供的不

动产权证明，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建筑物实测建筑面积为

209,658.90平方米，证载建筑面积为 198,578.10平方米，则实测超证

载部分建筑面积为 11,080.80平方米，具体如下表：

序号 建筑用途 实测建筑面积（m²） 证载建筑面积（m²）
实测超证载部分建

筑面积（㎡）

1 居住、商业服务业 2,436.54 2,022.80 413.74

2
工业、仓储、物流及

其他
207,222.36 196,555.30 10,667.06

合计 209,658.90 198,578.10 11,080.80

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该部分实

测超证载部分建筑面积不纳入权益容积核算基数。

另根据平湖街道执法队（规划土地监察队）《关于协助核查平

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实施范围相关信息的回复》，

本项目无违法建设行为处罚案件。鉴于以往同类型项目对于超证载/

批准建设部分均按重置价予以补偿，为保持各项目补偿标准一致性，

考虑到超证载/批准建设部分经核查无处罚记录，建议本项目内超证

载/批准建设部分亦按重置价予以补偿，即建筑物按照现状建筑面积

核算整备资金。

综上，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扣

减已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上建筑面积 54.13平方米，实测超

证载建筑面积共约 11,080.80平方米后，可纳入权益容积核算的建筑

面积为 370,634.03 平方米，其中居住、商业服务业用途建筑面积约

10,405.5平方米，占比约 2.81%；工业、仓储、物流及其他用途建筑

面积约 360,228.53平方米，占比约 97.19%。

（二）其他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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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本项目范围内涉及构筑（附属）物 965项，主要为水泥

地、花池、围墙、门墩等；果树、杂果 94棵，花木 4042棵，主要为

龙眼、荔枝、芒果、黄皮、罗汉松、阴香、小叶榕等。

（三）现状照片

（1）永久性建筑

商业 宿舍

私宅 私宅

厂房 配套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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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性建筑

简易房 1 简易房 2

简易棚 1 简易棚 2

简易棚 3 简易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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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筑（附属）物

花池 塑胶雨棚

水泥地 水池

围墙 自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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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果树、花木

小叶榕 大叶榕

盆架子 罗汉松

龙眼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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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文化资源及古树名木核查情况

（一）历史文化资源核查情况

根据《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商请协助核查山厦社区土地整

备利益统筹项目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的复函》，经核查，该项目范围不

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点。

另根据深圳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历史文化

资源摸底调查报告结论：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

项目范围内不涉及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调查

对象、历史建筑调查对象、工业遗产及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建（构）

筑物。该报告经征求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该局无意见。

（二）古树名木及树木调查情况

根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关于协助核查山厦社区土

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涉及古树名木情况的复函》，本项目范围内不涉

及古树名木保护范围。

另深圳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了《平湖街道山厦

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古树名木摸底调查报告》《深圳市龙岗区

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树龄鉴定报告》，该报告经

征求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复函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

备利益统筹项目不涉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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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状规划核查

一、总体规划

1.《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实施范围涉及部分限制和禁止建设区。留用土地大部分位于允许

建设区范围内，涉及限制建设区 99.83平方米，拟于土地出让前完成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使用方案报批工作。

项目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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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及国土空间规划核查

实施范围涉及城总规强制性用地 60.03公顷；留用土地不涉及城

总规强制性内容。

项目涉及城市总体规划（局部放大）

项目涉及国土空间规划（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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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线及保护区规划核查

（一）涉及深圳市生态控制线情况

1.基本生态控制线：实施范围涉及基本生态控制线 64.35公顷，

留用土地不涉及基本生态控制线。

2.河道蓝线：实施范围涉及城市蓝线 2.45公顷，留用土地不涉及

城市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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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高压燃气管道橙线：实施范围涉及城市燃气高压管道

1.13公顷，留用土地不涉及城市高压燃气管道。

4.高压走廊黄线：实施范围涉及高压走廊 3.57公顷，留用土地不

涉及高压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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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其他各类城市管控线核查

1.轨道安全保护区：实施范围涉及 1.39 公顷轨道线路控制保护

区。其中，与 17号线平湖枢纽方案规划控制预警区重叠 0.07公顷，

与 17号线推荐方案规划控制预警区重叠 1.14公顷，与广深铁路安全

保护区重叠 0.25公顷。

留用土地涉及轨道线路控制保护区 1.10 公顷，后续开发建设阶

段将按照要求取得轨道建设运营单位的书面同意意见。

项目涉及轨道保护区示意图

2.林地核查：实施范围涉及Ⅲ级保护林地 36.81公顷，Ⅳ级保护

林地 0.31公顷。留用土地涉及Ⅲ级保护林地 0.19公顷。后续将向林

业主管部门申请纳入下一年度使用林地定额计划，依法依规办理建设

项目使用林地手续，取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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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林地保护区示意图

3.工业区块线核查：实施范围内涉及一级工业区块线 29.09公顷。

根据项目拟确定的规划方案，杉坑工业区位于一级工业区块线内的

11.19公顷工业用地拟调整为居住用地、教育设施用地及交通设施用

地。2023年 3月 16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复函，同意

将本项目位于平大路以北提前移交用地作为本项目工业区块线补入

地块，目前已开展占补平衡方案。

4.城中村综合整治分区核查：实施范围内涉及城中村综合整治区

用地面积 0.36公顷，范围内多数建筑物建造年限较早，结构老化、

配套匮乏；法图规划为公用设施用地及公园绿地。目前已同步开展占

补平衡方案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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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核查：实施范围内涉及地质灾害低易发区面

积 69.05公顷， 留用土地涉及地质灾害低易发区范围 1.69公顷，已

同步开展地质灾害专项研究。

项目涉及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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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定图则规划

平大路南侧位于《深圳市龙岗 103-01&02号片区[山厦地区]法定

图则》，经法定图则委员会 2010年第七次会议审批通过。平大路北

侧无法定图则覆盖。核查平大路以南法定图则，实施范围内经营性用

地以普通工业用地为主，占范围总面积的 22.23%。

该片区目标与定位为通过城市更新改造，整合产业用地、优化道

路交通系统，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城市形象，建设具有现代气息的产

业服务和生活服务的综合片区。主导功能是集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传

统制造业基地及生活居住为一体的综合片区。

法定图则规划用地统计表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公顷） 占比

二类居住用地 R2 0.16 0.25%

普通工业用地 M1 21.21 22.23%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 GIC3 4.14 4.34%

公用设施用地 U（U4、U5) 0.43 0.45%

公园绿地 G1 0.02 0.02%

生产防护绿地 G2 1.37 1.44%

城市道路用地 S2 3.81 3.99%

图则未覆盖用地 - 64.26 67.36%

总计 95.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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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整备方式

一、土地整备依据

为加快国土空间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打造深

圳市 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的战略目标，维护社区利益、保障社区经

济可持续性发展，推动片区产业空间优化升级，落实公共服务及重大

基础设施，根据《关于推进土地整备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11〕

102号）、《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印发土地整备项目审批工作规程的通

知》（深规土〔2017〕720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优化土地整备项目管理工作机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

函〔2018〕281号）、《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

等有关政策法规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土地整备方式

本项目拟通过利益统筹的方式一揽子解决社区实际掌握的土地

及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

稿）》政策，坚持以权益为核心，按照规划统筹、公益优先、利益共

享、公平公正的原则，核算各类存量低效用地应补偿的权益容积，实

现政府、不动产权益人、市场主体等多方共赢。

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政策，利益统

筹项目补偿包括资金和留用土地两部分：

（一）资金部分

资金部分中直接补偿费按照以下方式核算：建（构）筑物按重置

价核算；已征未完善出让手续用地、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

中，不属于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的按照土地整备相关标准核算；青

苗、附着物等按照土地整备相关标准核算。直接补偿费以外的其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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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留用土地部分

留用土地规划容积由权益容积、配套容积和共享容积构成。

权益容积是对项目范围内不动产权益补偿的容积，权益容积按照

以下公式计算：权益容积=土地面积×密度分区基准容积率×（土地

权益修正系数+建筑物权益修正系数）×留用土地功能修正系数。权

益容积原则上以居住为主导，其中共有产权住房不低于权益容积中居

住部分的 20%；确需安排工业、仓储、物流功能的，工业、仓储、物

流部分原则上不超过权益容积的 30%。因规划管控等原因，大鹏新区

的权益容积可以商业服务业为主导。

配套容积为留用土地中依据法定规划、《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

准则》等要求落实的附建式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及市政设施等的建筑

面积。配套容积原则上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产权归政府所有，具体

移交约定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相关政策另有规定的除外。

共享容积是指留用土地在落实权益容积和配套容积基础上，经规

划研究可增加的容积，共享容积原则上不超过权益容积的 20%，并用

于安排居住用途。共享容积按照以下方式之一使用：

1.共享容积中 60%建成后无偿移交政府用于土地整备安置用房

或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其余 40%归属于不动产权益人

用于商品住房；

2.共享容积全部用于共有产权住房，共有产权住房按照相关规定

管理。

留用土地面积依据留用土地规划容积及容积率确定，除留用土地

外，其余土地全部移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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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货币补偿方案

一、资金来源

本项目已列入《深圳市 2023年度土地整备计划》，所需的资金

由市土地整备机构负责从市土地整备资金中拨付。

二、资金安排

根据项目进度及工作计划安排，本项目在方案获得批准后，需要

安排项目资金总额为¥1,362,733,862元。

三、资金构成

根据《关于优化土地整备项目管理工作机制的暂行措施》，本项

目资金构成主要包括直接补偿费、技术支持费、不可预见费及业务费

四项费用。

（一）直接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永久性建筑物补偿费、临

时建筑补偿费、构筑（附属）物补偿费、果树、花木补偿费。

（二）技术支持费，是指依据相关政策和规定，由第三方提供技

术支持而产生的中介服务费用，包括林业调查、历史建筑调查费、规

划方案编制、测绘、测绘监理、评估、评估复核、方案编制、方案审

核等费用；

（三）不可预见费，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优化土地整备项目管理工作机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函

〔2018〕281号）的相关规定，按直接补偿费的 20%计提；

（四）业务费，依据《深圳市土地整备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

关规定，按直接补偿费的 2%计提。

四、资金预算

依据深圳市英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顾问有限公司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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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原深圳半导体科技园项

目-山厦片区）估价报告》（深英评字第 2023SXLYTC-0916-1号）及

《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原深圳半导体科技园项

目-山厦片区）估价报告》（深英评字第 2023SXLYTC-0916-2号），

资金预算如下：

（一）直接补偿费

直接补偿费合计¥1,112,092,774元，包括土地补偿费、永久性建

筑物补偿费、临时建筑物补偿费、构筑（附属）物补偿费、果树、花

木补偿费等 6项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1.土地补偿费

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政策，未完善

征（转）地补偿手续用地中不属于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的按照土地

整备相关标准核算；本项目范围内未完善征（转）地补偿手续土地中

不属于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 515,078.14平方米，按照所在区

域工业基准地价的 50％核算，土地补偿费为¥78,549,416元。

2.永久性建筑物的补偿

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政策，项目范

围内的建（构）筑物补偿金额按照重置价核算，永久性建筑物的补偿

费用为¥960,429,565元。

3.临时建筑物补偿费

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政策，项目范

围内的建（构）筑物按照重置价核算，临时建筑物补偿费用为

¥51,382,246元。

4.构筑（附属）物补偿

参照《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送审稿）》政策，项目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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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建（构）筑物按照重置价核算，构筑（附属）物补偿的补偿费

用为¥20,594,530元。

5.果树补偿

果树按照《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土地管理办法》（深府

〔2004〕102号）相关标准进行补偿，果树补偿费用为¥51,762。

6.花木补偿

按照《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土地管理办法》（深府〔2004〕

102号），花木补偿搬迁费，花木的补偿费用为¥1,085,255元。

（二）技术支持费

技术支持费包括林业调查费、历史建筑调查费、方案编制费、方

案审核费、测绘服务费、测绘复核费、评估服务费、评估督导费、旧

屋村认定技术费、规划方案编制费、项目结算报告编制及复核费用等。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土地整备专项指挥部会议纪要（6）》及相关行

业收费标准等文件确定，涉及的技术支持费共计¥5,980,678元，最终

按合同以实际情况进行结算，具体如下：

1.方案编制费

根据《龙岗区整村（片区）统筹土地整备前期工作内容及取费方

案》实施方案编制参照《深圳市不动产估价行业收费管理规定》关于

征收补偿类前期咨询的收费（即编制项目建议书）标准计取，并在该

标准的基础上上浮 20%，结合委托实际情况，方案编制费为¥540,000

元。

2.方案审核费

按照方案编制费的 20%核算，方案审核费为¥108,000元。

3.测绘服务费

结合委托实际情况，本项目测绘服务费用为¥979,544元，最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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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4.测绘复核费

本项目测绘复核费按测绘服务费用的 20%核算，结合实际委托，

测绘复核费金额为¥195,000元，最终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5.评估服务费

结合委托实际情况，本项目评估服务费用为¥312,000元，最终金

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6.评估督导费

本项目评估督导费按照评估服务费的 25%核算，金额为¥78,000

元，最终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7.规划方案编制费

结合委托实际情况，本项目规划方案编制费为¥3,240,000元。

8.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备案专项法律服务费

结合委托实际情况，本项目金额为¥200,000元，最终金额以实际

结算为准。

9.项目结算报告编制费

本项目结算方案编制费用暂定为¥164,067元，最终金额以实际结

算为准。

10.结算方案复核费

本项目结算方案复核费用暂定为¥164,067元，最终金额以实际结

算为准。

（三）不可预见费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整备项目

管理工作机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函〔2018〕281号）等政

策规定，不可预见费用按不超直接补偿费用的 20%计提。不可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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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金额为¥222,418,555元。

（四）业务费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整备项目

管理工作机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函〔2018〕281号）等政

策规定，业务费用按直接补偿费用的 2%计提。本项目业务费

¥22,241,855元。

（五）资金预算总额

综上所述，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资金预算总费用为

¥1,362,733,862元。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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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整备资金概算汇总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工程量 单位
概算单价
（元/单
位）

概算总金额（元） 备注

（一）
直接
补偿
费用

1 土地 515,078.14 ㎡ 152.50 78,549,416
参照《深圳
市土地整备
利益统筹办
法（送审

稿）》及市、
区相关政策
标准概算

2 永久性建筑物 381,768.96 ㎡ —— 960,429,565

3 临时建筑物 94,531.91 ㎡ —— 51,382,246

4
构筑（附属）

物
965 —— —— 20,594,530

5 果树 94 —— —— 51,762

6 花木 4,042 —— —— 1,085,255

小计 —— 1,112,092,774 ∑（1-6）

（二）
技术
支持
费

1 方案编制费 —— —— 540,000

根据《深圳
市龙岗区土
地整备专项
指挥部会议
纪要（6）》
《深圳市不
动产估价行
业收费管理
规定》、广
东省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服务收费标
准等文件规
定标准概算

2 方案审核费
按照方案编制费的

20%核算
—— 108,000

3 测绘服务费 —— —— 979,544

4 测绘复核费
按照测绘服务费的

20%核算
—— 195,000

5 评估服务费 —— —— 312,000

6 评估督导费
按照评估服务费的

25%核算
—— 78,000

7
规划方案编制

费
—— —— 3,240,000

8

项目搬迁补偿
安置协议备案
专项法律服务

费

—— —— 200,000

9
项目结算报告

编制费
—— —— 164,067

10
项目结算报告

复核费
—— —— 164,067

小计 5,980,678 ∑（1-11）

（三）不可预见费 222,418,555
直接补偿费
用的 20%

（四）业务费 22,241,855
直接补偿费

的 2%

合计 1,362,733,862
（一）+（二）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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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职责分工

一、组织架构及职责分工

本项目由龙岗区政府组织实施，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工作统筹协调

部门由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区国资局组成。

（一）龙岗区人民政府

龙岗区人民政府作为土地整备的实施主体，负责对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项目进行管理和实施，对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及平湖街道办事处

提出土地整备工作目标及工作要求，负责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重大

事宜决策，审批本项目的土地整备实施方案、审议土地整备规划研究。

（二）龙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龙岗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

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是土地整备利

益统筹工作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土地整备规划编制、统筹协调

全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工作。

主要职责如下：负责本项目的计划立项申报工作。负责指导实施

方案编制，审核及报审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实施方案及规划研究，组织

实施方案公告及土地整备规划公示。负责组织签订土地整备实施协议

及资金拨付协议。负责项目土地整备资金的申请。组织搬迁人签订项

目实施监管协议。组织街道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及国

有储备土地相关管理部门做好项目的土地验收、分类移交和入库管理

等相关工作。负责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申请供地方案报

批。负责做好项目相关成果归档工作。负责对街道办的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及监督检查。

（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35

负责指导、协助区相关部门实施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工作，按照《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规范土地整备土地信息核查及

现状容积率核算工作的通知》（深规土〔2018〕859号）要求核查各类

用地情况，核算项目范围内的土地整备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并提供相

应土地权属分布图及规划建设用地分布图。出具项目土地信息核查确

认复函及旧屋村认定信息复函。对实施方案涉及的留用土地进行审查

并出具书面意见，对土地整备利益统筹规划研究内容提出审查意见。

提请区政府审批并核发留用土地批复，拟定留用土地供地方案。

（四）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龙岗区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负责指导街道办事处开展社区股份合作公司集体资产处置和集体

用地开发交易的备案工作。对股份合作公司按相关规定选取的留用土

地开发主体进行资格确认。

（五）平湖街道办事处

作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工作的实施单位，负责土地整备利益统筹

项目的测绘、评估、实施方案编制、实施监管等相关工作。

受理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立项申请。组织实施测绘和评

估工作，并向各相关职能部门申请土地信息核查。编制项目土地整备

利益统筹实施方案并报审；方案编制过程中，街道办应与原村集体充

分沟通，针对土地分配、留用土地选址及规划、分期实施等内容协商

谈判达成共识。协助和指导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理顺土地经济关系并清

理土地；按规定办理整备地块验收和移交入库手续，签订整备地块验

收确认书；完成项目审计相关工作。

（六）龙岗区政府其他职能部门

区政府其他职能部门根据土地整备利益统筹相关政策要求履行相

应职责，做好对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涉及的技术指导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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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七）外协技术服务单位

根据委托方工作职责及要求，外协技术服务单位做好第三方技术

服务工作，主要包括：

1.测绘、评估机构：由平湖街道办事处委托测绘机构开展项目范

围建（构）筑物测绘查丈、数量统计等工作，委托评估单位对土地补

偿价、地上建筑物、构筑（附属）物开展评估工作。

2.测绘监理、评估复核及方案复核机构：由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

组织对街道办委托的测绘、评估和方案编制机构出具的专业技术报告

进行技术复核；

3.实施方案编制机构：由平湖街道办事处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单

位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4.土地整备规划方案编制机构：对于项目留用土地安排在未制定

法定图则的地区或者对法定图则强制性内容进行调整的，由龙岗区土

地整备事务中心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开展规划研究及方案编制

工作。

5.林业调查、历史文化资源调查及其他机构按照需求开展工作，

出具相应成果。

二、工作计划

本项目计划工期共 68个月，从 2022年 11月至 2028年 6月，具

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前期准备阶段（已完成）

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了解整备范围内涉及建（构）筑物、

附着物的情况，包括权利人、位置、用途、面积等基本信息，就片区

土地、房屋权属情况向规划国土部门初步核查，对片区历史遗留问题



37

进行梳理，为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提供依据。

（二）方案编制阶段（2023年 2月至 2023年 6月）

完成项目前期核查、资金匡算、现状测绘及补偿意向调查及初步

谈判等工作；与原土地权益人充分协商后，拟定项目实施方案，并配

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拟定留用地选址及规划研究。

（三）方案报审阶段（2023年 7月至 2023年 12月）

完成土地整备项目实施方案、留用土地规划方案编制工作，并提

请市、区政府审批；留用土地规划报市法定图则委员会审批。

（四）项目实施阶段（2022年 11月至 2027年 12月）

根据市政府批准的实施方案和土地整备规划，组织签订土地整备

项目补偿协议书，开展具体补偿工作。

2027年 12月 31日前，完成项目范围内所有的地上建（构）筑

物搬迁补偿安置工作。

（五）土地移交阶段（2026年 6月至 2028年 6月）

由区土地整备事务中心配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市

储备中心及平湖街道办事处开展项目土地验收与移交工作。

2025年 12月 31日前，启动一期范围内土地移交工作，并于 2026

年 6 月 30日前一期范围土地移交完毕；2027年 6 月 30日前，完成

二期范围土地移交工作，并于 2028年 6月 30日前完成项目范围内所

有土地移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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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龙岗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 2022年第 12次会议纪要》（2022

年 11月 24日）；

2.《关于研究罗山科技园项目建设事宜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会

议纪要（18））；

3.《龙岗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 2021第 13次会议纪要》（2021年

12月 28日）

4.《关于协助核查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范围内

土地权属的函》（20220430）；

5.二维地籍信息系统核查结果（2023-01-16）；

6.《龙岗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关于协助核查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

筹项目有关情况的复函》；

7.平湖街道执法队（规划土地监察队）-《关于协助核查平湖街道山厦

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实施范围相关信息的回复》；

8.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回函

9.《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罗山地块（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

筹项目）完善征（转）地手续补偿协议书》（深龙平证补〔2020〕LS0001

号）；

10.《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罗山地块（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项目）完善征（转）地手续补偿协议书》深龙平证补〔2021〕LS0003

号）；

11.《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罗山地块（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项目）完善征（转）地手续补偿协议书》（深龙平证补〔2023〕

LS0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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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罗山地块（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项目）完善征（转）地手续补偿协议书》（深龙平证补〔2022〕

LS0001号）；

13.《龙岗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 2023年第 7次会议纪要》（2023

年 7月 26日）

14.《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关于协助核查山厦社区土地整

备利益统筹项目涉及古树名木情况的复函》；

15.《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商请协助核查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

益统筹项目涉及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的复函》；

16.《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古树名木摸底调查报

告》；

17.《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树龄鉴

定报告》；

18.《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历史文

化资源摸底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

19.《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关于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

备利益统筹项目古树名木摸底调查报告意见的复函》；

20.《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

筹项目历史文化资源摸底调查报告的复函》；

21.《市土地储备中心关于协助核查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储备土地有关情况的复函》；

22.《关于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范围内旧屋村情

况说明》；

23.《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原名深圳半导体科

技园项目-山厦社区）测绘报告》（共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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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深圳半导体科技园项目-山厦片区测绘成果复核报告》；

25.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原名深圳半导体科技

园项目-山厦社区）土地权属建筑物面积汇总表（盖章版）；

26.《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原深圳半导体科技

园项目-山厦片区）估价报告》（深英评字第 2023SXLYTC-0916-1号）；

27.《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原深圳半导体科技

园项目-山厦片区）估价报告》（深英评字第 2023SXLYTC-0916-2号）；

28.评估复核意见；

29.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深圳半导体科技园利

益统筹土地整备项目山厦片区）测绘报告（土地范围测绘）—土地整

备规划建设用地认定；

30.《平湖街道山厦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深圳半导体科技园

利益统筹土地整备项目山厦片区）土地测绘复核报告》；

31.《龙岗区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 2021第 13次会议纪要》（2021

年 1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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